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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為準則》描述C&A1就合法合規、人權和勞工實踐、環境績效、動物福利和反貪腐方面對供應商和商業
夥伴的要求。

對於其他事項的要求於《條款和條件》及其他政策和指引中說明，例如對於品質標準、商品標準和交付指
示方面。遵守《行為準則》與遵守品質標準和交付條款同樣重要。

我們對國際人權、勞工權利和環境保護的承諾，於《C&A歐洲人權及平等政策》中具體說明。我們的《道德
準則》詳述我們對僱員於業務及個人行為中關於合法合規和道德標準的要求。C&A致力辨識、預防、緩和
及補救對整個供應鏈的工人、社區以及環境整體造成的負面影響，包括與外部利益相關方合作，例如工
人及其代表和社群。為免對供應商造成負面影響，C&A致力審視我們的貨源及採購作法，並因應需求作
出調整。

《行為準則》所設定的要求，於《行為準則》的《補充指引》中進一步說明。《補充指引》進一步指引供應商和
商業夥伴該如何確保遵從《行為準則》的要求，以及說明C&A認為何為先進實踐。C&A保留權利對《補充指
引》添加要求、為確保遵守要求而作出的進一步指引或先進實踐的指示，並為特定類型的供應商或商業夥
伴制訂《補充指引》。任何更新將及時與相關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分享。

本文的要求適用於所有C&A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對於商品2供應的合約夥伴（供應商3）《行為準則》將適用
於所有用於生產、加工或處理C&A商品或其中部件的所有生產單元，不論該生產單元是否由供應商完全
或部份擁有的實體營運，包括附屬公司（多數股權）和相關聯公司（少數股權），或由代理人/進口商承包或
為分包實體或人士。生產、加工和處理C&A或其中部件可能包括裁剪、縫裁、刺繡、飾邊、裝飾、印花、洗
滌、乾加工、染色、鑲片編織、結合和最終裝配/包裝。對於商業夥伴，這代表《行為準則》適用於所有C&A與
其訂立合約關係以供應非商品產品或服務的公司，如賣主和項目合作方。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必須向C&A明示提供合約保證，實行和遵守《行為準則》。此外，供應商必須在開始生產
前向C&A取得所有生產單元的批准，不論由供應商擁有還是分包，嚴禁使用未認可的生產單元。供應商須
負責確保任何分包生產單元均遵守《行為準則》。分包生產的運用由C&A《未經認可生產規則》規管。 

C&A要求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遵守相同標準，不論其於價值鏈的定位為何，包括織品、纖維和原材料供應商
在內。為此，C&A要求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向其各自的供應商及商業夥伴告知《行為準則》的要求，並實行足
夠的措施確保遵從。C&A要求供應商和商業夥伴知曉自身的供應鏈，並在出現確實的不合規跡象時即時
處理。
當C&A提名深層供應鏈中生產織品、纖維和原材料的商業實體，以生產C&A商品時，C&A將要求其簽署和
遵守本《行為準則》。此外，C&A可能會鼓勵深層供應鏈中生產織品、纖維和原材料的商業實體自願簽署
本《行為準則》，使C&A和該實體可合作改善人權和環境績效。

C&A希望與認同《行為準則》核心目標的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合作，即保護人類和環境，並在商業行為中遵
守嚴格的道德標準。對其他客戶應用較低的標準，與共同實行這些目標的承諾並不相容。

1	  「C&A」指屬於(i)直接或間接由C&A AG, Baar控制的公司集團中的實體，以及作為獨立法定實體存在的(ii) C&A Modas 
S.A.（C&A巴西）和 (iii) C&A Mexico, S. de R.L.（C&A墨西哥）。C&A巴西和C&A墨西哥保留權利因應各自司法管轄權內的強
制性法例要求限制本《行為準則》適用的範圍。本《行為準則》所提及的C&A政策、承諾和其他文件只適用於C&A歐洲。

2	 商品包括任何由C&A以其自身名義或品牌，或於其零售或線上銷售點發售的最終產品。
3	 本《行為準則》及其《補充準則》中，「供應商」一詞等於「供應商和其生產單元」。

1.0 一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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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留意，《行為準則》的規定為最低標準，而非最高標準。

C&A要求供應商和商業夥伴以持續改善人權為目標，尤其是工作環境和環境績效。C&A將考慮與致力達
成該等持續改善的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建設長遠商業關係。C&A將支援開放、誠實且真摯致力持續改善工
作環境和環境績效的供應商，克服遵守本《行為準則》時可能遭遇的困難。

C&A要求供應商和商業夥伴採取防範違反《行為準則》風險的管理系統，並採取必須的補救措施，確保
持續遵守。就此方面而言，供應商和商業夥伴應在合適情況下與有關的利益相關方溝通，包括工人及其
代表。

C&A與供應商和商業夥伴的合約之條款和條件，將指明額外要求就以下方面是否適用，及適用的額外	
要求：

•	 監控《行為準則》合規情況，不論是自我評估、經核實的自我評估、C&A職員或指訂的第三方審計訪問、
以及各自的糾政行動計劃，

•	 記錄的透明度和準確性 
•	 對生產單元名稱和位置的披露，包括供應商的供應商。 

C&A設有舉保和申訴渠道（公平渠道），供任何個人或機構，向保密及獨立行事的負責人員，提出與C&A供
應鏈或其他商戶相關之不道德和不合法行為、違反本《行為準則》之行為、或其他對於可能或實際違反人
權或環境損害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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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合法合規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任何時候均必須遵循國家和其他適用法例，包括本《行為準則》不涵蓋的議題。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任何時候均須取得和維持所有必須的許可證和/或牌照，尤其是與環境保護相關的
領域。

•	 當法例和《行為準則》條文涉及同一議題時，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應用給予工人或環境較大保護的一
方。如《行為準則》的要求會使供應商和商業夥伴抵觸本地法律，則供應商和商業夥伴應尋求辦法遵
循國際標準背後的人權原則和價值觀，在不違反本地法律的前提下盡可能翻譯和表達。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確保尊重知識產權，不提供或生產違法副本。

2.0 要求
C&A要求供應商和商業夥伴以負責任的方式實行營運，盡可能保護人類和環境。這包括辨識、預防、緩和
及補救其營運和供應鏈中的風險。

以下要求反映我們對於推行供應鏈和商業關係中遵守國際協定人權標準的承諾，遵循《聯合國工商業與
人權指導原則》（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國際人權
公約》（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和《國際勞工組織工作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ILO)’s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

我們對各項人權的特定要求，是基於在本《行為準則》的每一節所提及的國際公約和建議。此外，對於我們
自己以及商業夥伴的負責任商業操行要求，是基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服裝及鞋類行業負責任供應鏈
應盡努力指引》（OECD Due Diligence Guidance for Responsible Supply Chains in the Garment and 
Footwear Sector）所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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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童工 
ILO Minimum Age Convention, 1973 (No. 138) 
ILO 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Convention, 1999 (No. 182) 
ILO 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Recommendation, 1999 (No. 190)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	 工人必須年滿16歲，或本地法例規定的更高最低年齡，包括對於義務教育的規定。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必須遵守相關法例對於18歲以下年輕工人的所有特殊保護規定。

•	 進行危險工作或於晚間工作的工人必須年滿18歲。

C&A要求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尊重工人人權，並遵守本節的要求。有必要時，C&A會與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密
切合作，助他們成功遵守規則。

3.0 勞工與人權

3.2 平等、包容及反歧視
ILO Equal Remuneration Convention, 1951 (No. 100) 
ILO Discriminatio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Convention, 1958 (No. 111) 
ILO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and Employment (Disabled Persons) Convention, 1983 (No. 159)
ILO Equal Remuneration Recommendation, 1951 (No. 90) 
ILO Discriminatio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Recommendation, 1958 (No. 111) 
ILO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and Employment (Disabled Persons) Recommendation, 1983 (No. 168) 
ILO Maternity Protection Convention, 2000 (No. 183)
ILO Maternity Protection Recommendation, 2000 (No. 191)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的人員招募、聘請、安排、培訓、報酬和晉升事宜只可基於人員的表現、技能、經驗及
職位要求。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不得進行、支持或容忍以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形式，基於年齡、殘疾、性別認同、性取
向、族裔、種族、國籍、宗教、社會經濟背景、社會地位、婚姻或家庭狀況、懷孕、工會會籍、政治觀點或
任何其他身份形式及其交集進行僱傭歧視，包括於招募、聘請、安排、培訓、工作條件、分派職務、報
酬、晉升、紀律處分、終止聘用和退休方面。供應商或商業夥伴的人權政策、人力資源標準或相等政策
中，應明示包含對反歧視的承諾。

•	 我們要求供應商和商業夥伴承諾平等和包容，採取合適措施確保履行承諾。我們會優先考慮採取先
進實踐展現其承諾的供應商和商業夥伴，以及由女性和代表不足的人士營運的供應商和商業夥伴。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必須因應適用法規，向懷孕和哺乳中女性提供有薪產假和安全及健康風險方面的
特殊保護。

•	 法例要求的情況下，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必須為工人和僱員提供專業兒童保育設施。除法例要求之
外，C&A亦鼓勵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在可行情況下提供保育設施和育兒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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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強制勞動
ILO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 1930 (No. 29) 
Protocol 11 of 2014 to the ILO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 1930 (No. 29) 
ILO Abolition of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 1957 (No. 105)

•	 工人必須為自願工作，禁止任何形式的強制勞動，包括勞役、契約勞動、監獄勞動，或其他在懲罰、制裁
或政治壓力威脅下的勞動。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不得侵犯就業自由。在任何情況下，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均不得要求保證金、扣押身
份證件或扣押薪金。招募費用須由供應商或商業夥伴負擔。 

•	 使用第三方進行僱用時，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必須確保該第三方遵守C&A 《行為準則》規定的要求，以
及C&A《行為準則》的《補充準則》內對於強制勞動和外勞的政策。

•	 遷徙自由必須得到尊重，包括在僱主提供住宿的情況下。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必須允許工人在提出合理提前通知後終止僱傭合同。

3.4 結社自由
ILO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Organise Convention, 1948 (No. 87) 
ILO Right to Organise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 1949 (No. 98) 
ILO Workers’ Representatives Convention, 1971 (No. 135) 
ILO Workers’ Representatives Recommendation, 1971 (No. 143)
ILO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 1981 (No. 154)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對工人代表制採取開放合作的態度，容許工人自行選擇組成或參加工會。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必須許可工人代表進行工作場所，以執行其代表職能。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不得歧視參加工會或工會活動的工人，且不得威脅、紀律處分、處罰或解僱履行該
權利的工人，或以報酬誘使他們不履行該權利。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避免發生僱主直接涉及工人代表的情況。由僱主主導的工人代表制不可接受。 

•	 當法例限制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時，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協助而非妨礙設立其他工人代表和談判
形式。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設立有效的申訴機制，解決內部集體申訴。個別申訴須由有效的營運層面申訴機
制處理，於下文第6節詳述。

•	 工人有權進行集體談判，而供應商和商業夥伴應真誠進行談判。如有集體談判協議，則供應商須遵從
所有合約條文。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遵從所有相關的本地勞資關係法規。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確保直接或以第三方形式僱用保護生產單元或業務場地的保安人員不干涉本節
下工人和工會應有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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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尊重相待，不受騷擾和虐待，包括性別相關暴力   
ILO Violence and Harassment Convention, 2019 (No. 190)
ILO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Convention, 1982 (No. 158)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必須對所有工人和僱員以尊嚴和尊重相待。供應商和商業夥伴不得參與或容易任
何形式的欺凌、騷擾、恐嚇、暴力、體罰或虐待。為明確起見，這包括嚴格禁止任何形式的性別相關暴
力或騷擾。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嚴肅看待所有不尊重對待、騷擾或暴力事件，並及時調查所有相關指控。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向任何法律視為刑事罪行的性騷擾或性暴力之受害者提供法律指引。

•	 規管職場行為時，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設立書面紀律程序，向工人明確說明，並記錄所有紀律處分。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確保紀律處分措施合乎比例，且不包括任何身體或精神懲罰。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確保直接或以第三方形式僱用保護生產單元或業務場地的保安人員在合乎體統
地對待工人方面遵守同等標準。

3.6 健康與安全
ILO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nvention, 1981 (No. 155) 
ILO Promotional Framework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nvention, 2006 (No. 187)
ILO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Recommendation, 1981 (No. 164) 
ILO Chemicals Convention, 1990 (No. 170)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提供安全清潔，具有足夠照明、暖氣和通風的工作場所。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採取預防措施，避免工作期間發生意外和人身傷害。這包括安全處理和儲存化學
品，及機器和設備安全，例如鍋爐、載人及載貨升降機，電氣安全，建築安全、強度和穩定性，包括提供
的任何住宿設施，並提供充分的防火措施。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必須為工人提供定期健康及安全培訓，包括急救訓練、消防安全訓練、廢棄物管理
訓練以及化學品和其他危險品處理訓練。

•	 當工作認為任務或工作狀況對生命或健康造成迫切及嚴重危險時，工人須能夠自由拒絕任務或遠離
該工作狀況，而無需擔心遭受紀律處分、歧視或解僱。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提供清潔、數量充足且按性別分開的如廁設施，提供飲用水，以及在適用的情況
下提供準備和儲存食物的衛生設施。

•	 任何提供的住宿和起居空間亦須符合相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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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保護弱勢
ILO Home Work Convention, 1996 (No. 177)
ILO Migration for Employment Convention (Revised), 1949 (No. 97)
ILO Migration for Employment Recommendation (Revised), 1949 (No. 86) 
ILO Migrant Workers (Supplementary Provisions) Convention, 1975 (No. 143) 
ILO Migrant Workers Recommendation, 1975 (No. 151) 
ILO Private Employment Agencies Convention, 1997 (No. 181)
OECD Due Diligence Guidance for Responsible Supply Chains in the Garment and Footwear Sector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必須特別考慮最容易受到虐待性勞工行為的群體之權利，例如女性、居家工人、中
介工人、臨時工人、外勞、土著和少數民族。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必須定期辨識其運作中的弱勢群體預
防、緩和及補救對這些弱勢群體的風險。

•	 我們要求供應商遵守《補充準則》中列出對保護居家工人和外勞的具體額外要求。C&A保留權利採取
指引，具體指定對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在保護特定弱勢團體工人方面的要求。 

3.8 正規僱用
ILO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Convention, 1982 (No. 158) 
ILO Part-Time Work Convention, 1994 (No. 175)
ILO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Recommendation, 1982 (No. 166)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基於透過國家法律和常規建立的僱傭關係與工人接觸。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不得透過純勞動合同、分包、在家工作安排、僱用外勞、使用固定期限合同、或並
無真正傳授技能或正規僱用意圖的試用期或學徒計劃，迴避勞工或社會保障法例規定對工人承擔
的義務。

•	 合約中止須公平、透明並明確告知工人，符合對於事前通知、工人辯護機會、終止合約原因及支付未
付薪金及福利相關的法定要求。

3.9 工資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nd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
ILO Minimum Wage Fixing Convention, 1970 (No. 131) 
ILO Minimum Wage Fixing Recommendation, 1970 (No. 135) 
ILO Minimum Wage-Fixing Machinery Convention, 1928 (No. 26) 
ILO Protection of Wages Convention, 1949 (No. 95)
ILO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Convention, 1982 (No. 158) 
ILO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Recommendation, 1982 (No. 166)
ILO Hours of Work (Industry) Convention, 1919 (No. 1)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給予工人達到或超出法定最低要求和/或行業基準或由集體談判協議決定的薪
資、加班費、福利和有薪假期，以較高者為準。福利包括相關法例規定的社會保障福利，以及僱用期結
束時相關法例規定的遣散費或其他應付福利。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必須為超時工作支付加班費率，不低於正常工資的125%，或法例或集體談判協議
決定的較高費率。當法例許可而工人同意時，可給予相同的休假時間，作為加班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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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資和報酬必須依法定期、及時並以本地或規定的貨幣支付。標準工作週（不含加班）的薪資和報酬必
須能夠滿足工人及其家人的基本需求，並提供某程度的可支配收入（充分工資）。

•	 除國家法律規定範圍以外，供應商和商業夥伴不得扣除薪資，或作為紀律處分扣除薪資。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必須在僱傭關係開始前，向工人以書面且可理解的形式提供關於僱傭條件的資
料，包括薪資在內，並在每次支付薪資時提供薪資詳情。

•	 工人必須能夠自由決定如何花費薪資。

3.10 工時
ILO Hours of Work (Industry) Convention, 1919 (No. 1)
ILO Weekly Rest (Industry) Convention, 1921 (No. 14)
ILO Hours of Work (Commerce and Offices) Convention, 1930 (No. 30)
ILO Weekly Rest (Commerce and Offices) Convention, 1957 (No. 106)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透過合約定義標準工時，工時須符合國家法律或集體協議規定，最多每週48小
時，加班除外。

•	 加班只應作為例外措施使用，以滿足短期業務需求。加班須為自願性質，且獲得補償。

•	 工時在任何七天內不得超過60小時，除非在真正特殊或無法預測的情況下，且符合以下要求：	
-	 國家法例許可	
-	 集體協議許可	
-	 已採取措施保護工人健康及安全。

3.11 地權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966)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必須尊重既有的土地、水或森林權利，尤其是對於生計依賴該權利的人們。當設立
或擴張商業活動時，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必須努力防範這些權利受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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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業務依賴自然環境及其提供的資源。C&A重視這責任，並要求供應商同樣重視。我們積極管理供應
商的環境效績，並在有必要時超出法規要求。

視乎商業夥伴的所在地及具體生產程序，除本文詳述的環境因素外，其他與大氣排放、土地運用、生物多
樣性、噪音污染及氣味污染等環境因素相關的本地、國家或國際法規亦可能適用。

•	 C&A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主要於供應鏈、原材料及生產商品時發生。我們的供應商對於支援C&A帶動行
業進步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	 本節的要求基於合法合規這一中心要求（第2節），並由Q&A自身的政策和對外部機構及計劃的義務驅
動，如危險化學品零排放（ZDHC）計劃。 

4.0 環境

4.1 環境管理
•	 供應商必須辨識、預防、緩和及補救其商業活動中的任何環境風險。

•	 供應商必須委派一名高級管理人員負責環境績效。

•	 收到要求時，供應商須於提出要求後一個月內或協議期間內，向C&A提供準確的環境資料，包括但不
限於能源、水、廢水、化學品及大氣排放相關的資料。

•	 供應商須在C&A規定的期間內採取步驟核實資料，並在有必要時使用認可第三方。

•	 供應商須負責積極及及時補救環境問題，並向C&A透明地溝通該補救行動的詳情。

•	 供應商必須能夠證明在商業決策中有考慮環境影響。

4.2 可持續化學品管理計劃
•	 採取濕法工藝（如布料染整、服裝洗滌、鞣製、印花和加工）的供應商須受C&A的可持續化學品管理
計劃規管。該等供應商須與C&A合作，參與危險化學品零排放（ZDHC）計劃並與自己的化學品供應
商合作。

4.3 氣候變遷和水資源管理
•	 供應商須對其溫室氣體排放負責，並與C&A合作，應對氣候危機。

•	 供應商須對其使用的水資源以及維持集水區健康負責。

•	 可行情況下，供應商須改為使用可再生能源。如不可行，則供應商須盡快改為使用低碳排放能源。

•	 適用情況下，供應商應與C&A合作實行能源、水源和營運效率介入措施，包括採用C&A所委任的第
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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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對環境的排放
•	 供應商須測量、監控並減少對整體環境的排放，包括大氣、水中和陸地排放，並採取措施減低噪	
音污染。 

•	 供應商須確保廢水從現場排放前經過充分處理，符合本地及國家規定，以及適用的ZDHC要求。 

•	 供應商須進行要求的廢水測試，符合所有國家和本地法規要求，並在收到要求時與C&A和利益相關	
方分享廢水水質資料。

•	 供應商應努力透過改善營運效率減少廢棄物，並盡可能促進廢棄物回收再用。

•	 危險廢棄物跨境移動的法規任何時候都必須遵守。

4.6 動物福利
•	 C&A致力保護供應鏈中的動物福利。動物衍生材料的供應商須遵守C&A《動物福利政策》，當中進一步
詳述禁止材料和貨源實踐。

4.5 特定材料要求
•	 人造纖維素纖維（包括但不限於嫘縈、lyocell和modal）必須符合CanopyStyle審計要求，保護瀕危	
森林和生態系統。

•	 供應商須與C&A合作，確保採購決策不會促成森林開伐，或對脆弱生態系統或瀕危物種造成負面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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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要求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在商業行為中遵守高度道德標準。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必須遵守所有相關反賄賂和貪腐法規。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不得提出、支付、索取或接受賄賂，包括通融費。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必須設立反貪腐政策和程序，並定期審查，確保其有效運作。

5.0 反貪腐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設立、實行和溝通營運層面的申訴機制，使工人可以使用以提出關於工作條件或
任何其他本《行為準則》提及方面的疑慮和申訴，而不需擔心任何形式的報復、恐嚇、騷擾或歧視。工人
必須能夠以保密方式提出疑慮和申訴。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確保營運層面的申訴機制正當、可及、可預測、公平、透明、與權利兼容、是基於參
與和對話、且是持續學習的源泉。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確保營運層面的申訴機制適合處理暴力和騷擾個案，包括性別相關的暴力和騷
擾，並在必要時或法律要求時設立單獨的申訴渠道。

•	 在可能的情況下，工人代表必須參與申訴補救的調查和定義。

•	 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按C&A指示傳達附錄2中所提及的C&A公平渠道之資訊。供應商和商業夥伴須確
保公平渠道不受阻礙，並全力配合解決C&A透過公平渠道所收到關於他們業務的任何申訴。

6.0 營運層面的申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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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ded labour（勞役）
工人並非為獲得酬勞而為僱主工作，而是為了支付債務，債務一般由另一工人提供該工人的勞動作為交
換條件而招致。

Child（兒童） 
任何未滿18歲的人士。

Collective bargaining（集體談判）
透過有權進行集體談判的工人代表（一般為工會）與僱主方（即生產單元管理層）代表進行談判，決定工作
條件、薪資或其他僱用條款或其他工人及僱主或其各自的集體組織之間的關係。

Employee（僱員）
任何受僱於供應商或商業夥伴並履行管理職能的人員。

Freedom of association（結社自由）
所有工人均有權自行選擇加入或組成工會並進行工會活動，而不受僱主或當局干預。

Forced labour（強制勞動）
透過懲罰的威脅，強迫任何人員進行非自願的任何勞動或服務，或要求進行該勞動或服務以償還債務。

Grievance procedure（申訴程序）
讓認為受到不公平對待的工人可以提出疑慮而無需擔心後果的程序或措施。

Harassment（騷擾）
任何意圖導致、導致或可能導致身體、精神、性或經濟傷害的事件，不論單次或多次發生。

Hazardous work（危險工作）
危險工作的定義遵照《國際勞工組織第190號建議》（(ILO Recommendation No. 190），包括於危險的高
度工作，使用危險機器、設備和工具工作（如刀刃、鋸、切割機、鍋爐），涉及人工搬動或運輸重物的工作，使
工人暴露在化學品或危險物質、媒劑或過程下的工作，暴露在高噪音水平、震動或極度寒冷或炎熱下的工
作，或在特別困難條件下的工作，如長時間工作或晚間工作。

Human rights（人權）
 《國際人權公約》（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所訂立的一系列原則，包括《世界人權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1948年）、《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1966年）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1966年），以及本《行為準則》中提及的其他公
約。所有人權均基於認可所有人類的固有尊嚴及平等與不可剝奪的權利為全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
基礎。

附錄 1：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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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ntured labour（契約勞動）
為禁止工人自行離職的僱主所進行的勞動。

Parental leave（育兒假）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產育保護建議第191號》（ILO Maternity Protection Recommendation No. 191），	
育兒假除國家法律所提供給兒童的受僱母親之產育保障之外，亦應包含以下的額外請假狀況： 

•	 在母親產後假結束前死亡的情況下，給予兒童的受僱父親相等於剩餘產後假的假期。

•	 在母親分娩後及產後假結束前患病、入院及無法照料孩子的情況下，給予兒童的受僱父親相等於剩
餘產後假的假期。

•	 產假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內另行給予兒童的受僱母親或父親假期。

•	 國家法律和慣例容許領養時，給予養父母假期，包括福利和僱用保障。	

育兒假適用時期，長度及其他形式，包括支付育兒福利及受僱雙親之間如何使用及分配育兒假，由國家
法律或法規，或任何其他符合國家慣例的形式規管，包括集體談判協議。

Piece rate（按件計酬 ）
按工人生產的物品數量而非工時支付工資的做法。

Political opinion（政治觀點）
任何政治黨派歸屬，在政治辯論中對立場表達認同，或其他與政治辯論相關的思想表達，除非該表達歧
視或損及其他人士或團體的聲譽。

Preventive measures（防範措施）
糾正措施立即糾正問題，而防範措施則防止問題再次發生。

Production area（生產區域）
用於生產、處理和儲存C&A商品，或附屬原材料和部件的區域。 

Production unit（生產單元）
生產單元為任何由供應商或分包商營運生產C&A售賣的商品的工廠，包括但不限於：裁剪、縫裁、刺繡、
飾邊、裝飾、印花、洗滌、乾加工、染色、鑲片編織、結合和最終裝配/包裝。

Subcontractor（分包商）
分包商為簽署合約，履行另一方合約之部份或全部責任的個人或商戶（大部份情況下為商戶）。

Trade union/Union（工會）
由工人自由組成的工人組織，透過與僱主進行集體談判，促進及保護其成員在薪資和工作條件等方面的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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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工人）
由供應商或商業夥伴僱用或代供應商或商業夥伴僱用，在僱主指示下定期執行工作的人士，除非是由第
三方進行單純輔助性工作（如臨時工友）。

Young worker（年輕工人）
亦稱少年、青少年或未成年人士，包括任何16歲以上18歲以下的工人。



17

C&A公平渠道提供給任何人，提出關於勞工和人權、環境保護、貪腐或其他不誠實行為相關違反行為和風
險的資訊，不論該個案是於C&A自身的業務中，還是在C&A供應鏈中的公司發生，包括商業夥伴和供應
商。該等報告永遠保密，並可匿名分享。

公平渠道可透過以下網站（LINK）或以下聊天功能（...）進入。
資訊可以多種不同語言提出，而無需投訴人或舉報人支付任何費用，並只需基本閱讀能力。

處理收到的個案時，任何可能透露投訴人或舉報人身份的資訊，將不會與直接個案處理人以外的人士分
享，除非已獲投訴人或舉報人明示許可，並絕不容忍任何對投訴人或舉報人真誠提出疑慮的歧視或懲罰	
 （報復）。 

在可能情況下，投訴人或舉報人將參與裁定個案事實，以及裁定合適補救或防範措施。如確認發生違反事
項，C&A將即時採取合適補救措施阻止違反，或把違反程度減至最低。如確認出現風險，C&A將按適用的
風險優先排序條件，決定含適的防範措施。

投訴人或舉報人將透過選擇的聯絡方式，獲悉決定和採取的告知。

附錄 2：公平渠道資訊


